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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2 证券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2026-022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

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

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

是否有反

担保

浙江龙盛染料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染化”）
75,000 万元 271,332.79 万元 是 否

浙江鸿盛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鸿盛”）
40,000 万元 192,149.07 万元 是 否

浙江德司达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德司

达”）

18,000 万元 32,377.44 万元 是 否

绍兴市上虞金冠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绍兴金冠”）
47,500 万元 84,346.61 万元 是 否

浙江科永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科永”）
13,500 万元 16,150.00 万元 是 否

浙江安诺芳胺化学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安诺”）
5,500 万元 45,726.00 万元 是 否

上海晟诺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晟诺”）
6,000 万元 0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

元）
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946,596.11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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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

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浙江鸿盛、浙江德司达、绍

兴金冠、浙江科永、浙江安诺和上海晟诺分别与以下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为保证

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签署 4份《最高额

保证合同》标准条款及附属条款，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签署 2 份

《最高额保证合同》，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签署 3份《最高额

保证合同》，就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浙江鸿盛、浙江德司达、绍兴金冠、浙江

科永和浙江安诺申请综合授信，2026 年 6 月 1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盛辉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营

业部签署 1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就上海晟诺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业务等事宜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及担保期限详见“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本次

担保均不存在反担保。相关内容见下表：

序

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 协议签署日 担保金额

1 公司 浙江染化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45,000 万元

2 公司 浙江鸿盛 宁波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20,000 万元

3 公司 浙江德司达 宁波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18,000 万元

4 公司 绍兴金冠 宁波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21,000 万元

5 公司 浙江染化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

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30,000 万元

6 公司 浙江鸿盛 北京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20,000 万元

7 公司 绍兴金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虞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26,500 万元

8 公司 浙江科永 工商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13,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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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司 浙江安诺 工商银行 2026 年 6 月 10 日 5,500 万元

10
上海

盛辉
上海晟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营业部（以下简称“浦发

银行”）

2026 年 6 月 11 日 6,000 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4 月 9 日、2026 年 5 月 8 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6 年 4 月 11 日、2026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

（三）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染化、浙江鸿盛、浙江德司达、绍兴金冠、浙江

科永、浙江安诺提供的担保和上海盛辉对上海晟诺提供的担保均包含在公司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内，上述担保事项无须单独召开公司董事会、

股东会审议。

截至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为上述公司担保预计额度如下：

币种：人民币；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本次担保实施

前已审议/调剂

后的担保额度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可用担保

额度

浙江染化 550,000 271,332.79 75,000 203,667.21

浙江鸿盛 550,000 192,149.07 40,000 317,850.93

浙江德司达 60,000 32,377.44 18,000 9,622.56

绍兴金冠 200,000 84,346.61 47,500 68,153.39

浙江科永 50,000 16,150.00 13,500 20,350.00

浙江安诺 120,000 45,726.00 5,500 68,774.00

上海晟诺 35,000 0 6,000 29,0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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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 浙江染化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785664076N

法人 浙江鸿盛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782932960M

法人 浙江德司达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693640384G

法人 绍兴金冠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723625127R

法人 浙江科永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796489234E

法人 浙江安诺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30600781814866Q

法人 上海晟诺 全资子公司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91310108MA1G311B9J

被担

保人

名称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2026 年 3 月 31 日/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浙江

染化
800,528.20 407,647.20 392,881.00 82,654.08 12,180.42 772,798.14 392,110.85 380,687.29 276,955.20 15,168.89

浙江

鸿盛
1,350,116.43 662,171.82 687,944.61 79,119.92 23,747.68 1,534,251.06 320,170.04 1,214,081.02 269,443.06 75,013.64

浙江

德司

达

285,985.31 110,402.94 175,582.36 23,433.86 -882.48 264,616.66 88,151.82 176,464.84 83,019.86 2,333.18

绍兴

金冠
387,334.51 166,110.90 219,996.46 48,174.39 5,168.10 414,804.71 198,610.47 214,925.99 203,535.56 9,870.07

浙江

科永
173,875.90 114,569.62 59,306.28 20,391.07 2,810.30 153,462.59 96,966.61 56,495.97 61,172.75 2,899.54

浙江

安诺
439,580.29 117,018.29 322,562.00 36,569.05 8,253.74 463,807.00 149,603.77 314,203.23 139,528.41 9,504.69

上海

晟诺
2,729,620.56 2,441,592.89 288,027.68 0.00 -1,310.40 2,686,999.54 2,397,661.47 289,338.07 0.00 -5,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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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染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标准条款及

附属条款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债务人浙江染化与债权人在 2026 年 5 月 12 日至 2029 年 5 月 12 日期间及

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的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45,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标准条款及

附属条款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债务人浙江鸿盛与债权人在 2026 年 2 月 12 日至 2029 年 2 月 12 日期间及

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的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20,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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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三）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浙江德司达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标准条款

及附属条款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债务人浙江德司达与债权人在 2025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8 年 12 月 18 日期

间及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的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18,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还包括各方原已签订的编号为 E08000KL26030AFG 的《开

立国内信用证总协议》、编号为 8025CD8026 的《银行承兑总协议》项下债务人所

有未清偿的债务。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公司与宁波银行签订关于绍兴金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标准条款及

附属条款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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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债务人绍兴金冠与债权人在 2025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8 年 12 月 17 日期间

及最高债权限额内发生一系列授信业务的合同。

3、最高债权限额

最高债权限额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等值人民币 21,000 万元和相应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4、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

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

本合同担保的范围还包括各方原已签订的编号为 8025CD8212 的《银行承兑

总协议》、编号为 08000KL25CF159M 的《开立国内信用证总协议》项下债务人所

有未清偿的债务。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期间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关于浙江染化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浙江染化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

号为 6230348 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

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3、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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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叁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

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

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为本合同所述授信合同项下可发

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26 年 4 月 27 日至 2027 年 4 月 26 日。

4、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保证人向北京银行提供的是独立于主合同项下其

他担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

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公司与北京银行签订关于浙江鸿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

2、主合同

被担保的主合同为北京银行(及按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作为授信人)与主债务人浙江鸿盛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

号为 6230318 的《综合授信合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

信合同下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3、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

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

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贰亿元）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

评估/鉴定/拍卖等处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

等其他款项。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

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被担保主债权的发生期间(债权确定期间）为本合同所述授信合同项下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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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具体业务的期间，即 2026 年 4 月 27 日至 2027 年 4 月 26 日。

4、保证方式：本合同项下保证人向北京银行提供的是独立于主合同项下其

他担保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

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关于绍兴金冠《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债权

主债权为自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2029 年 5 月 16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

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 26500 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绍兴金冠

（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

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

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

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

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

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八）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关于浙江科永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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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债权

主债权为自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2029 年 5 月 16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

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 13500 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浙江科永

（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

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

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

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

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除了担保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债权确定期间之内发生的主债权外，本最高额

担保范围还包括编号为 0121100008-2026（承兑协议）00062 号、0121100008-

2026（承兑协议）00076 号银行承兑协议项下的债权。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

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九）公司与工商银行签订关于浙江安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2、主债权

主债权为自 2026 年 5 月 16 日至 2029 年 5 月 16 日期间（包括该期间的起

始日和届满日），在人民币 5500 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浙江安诺

（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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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

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品种，下同）租

借合同以及其他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

述期间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范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

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 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

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5、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十）上海盛辉与浦发银行签署关于上海晟诺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

容

1、合同签署人

抵押人：上海盛辉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营业部

2、主合同

债务人上海晟诺与浦发银行自 2026 年 6 月 10 日至 2028 年 6 月 9 日止的期

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3、被担保债权

本合同项下的被担保主债权为，浦发银行在自 2026 年 6 月 10 日至 2028 年

6 月 9 日止的期间内与上海晟诺办理各类融资业务所发生的债权(前述期间是最

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即“债权确定期间”)，以及双方约定的在先债权(如

有)。前述主债权本金余额在债权确定期间内以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币种)

陆仟万元整(大写)为限。

4、抵押财产

抵押财产类型：上海盛辉所拥有的权证编号为沪（2018）静字不动产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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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059 号的不动产。

抵押财产价值：人民币 56,520 万元。

5、担保方式

抵押人确认，除非本合同另有其他约定，否则抵押权人对抵押财产享有第一

顺位的优先受偿权。当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其债务时，无论抵押权人对主

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

方式)，抵押权人均有权先要求抵押人在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

而无须先要求其他担保人履行担保责任。

6、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

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抵押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7、抵押登记

抵押人应在本合同签署后及时按抵押权人要求，签署相关抵押登记文件(如

需)，与抵押权人在抵押登记机构办妥本合同项下抵押财产的抵押登记手续。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为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且经营正常，因此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

被担保人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且上述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4月9日召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的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6 年 6 月 10 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担保

总余额为人民币 946,596.11 万元，占公司 2025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 28.98%。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中涉及外币的按 2026 年 6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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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官网公布的相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算。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对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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